
申报材料

1、《2022 年 1-12 月份淄川区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

社保补贴申领表》一式两份，并报送电子版（请用本次新发的表

格，不要用以前的）

2、金融机构代发工资明细账（单）（盖金融机构公章）每

月各一份。在享受补贴人员姓名前打“√”。当月工资低于最低

工资标准的（2100 元/月）在工资数额后面打“×”。如果有当

月未发放工资或低于最低工资标准，从补贴月份中剔除，补贴月

数不足的在备注栏中注明原因。

以上材料复印件要复印清楚，并按顺序整理，每份材料都

盖公章，用 A4 透明抽杆报告夹夹好申报。因材料不全、复印不

清影响受理的，后果自负。


